关于（2020）湘01鉴评18号案件报告送达延期情况说明

我公司于2020年5月8日接到贵院出具的，《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湘01鉴评18号]，这期间，我公司估价人员一直和法官确认现场勘察时间，2020年5月27日同肖志红法官及第三方见证人邝雪春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现场收取了相关委托资料。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最终于2020年6月19日出具了正式的评估报告。

6月中旬，由于北京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升级，我公司其中一名本案签字估价师居住地为疫情高风险地区，按照有关部门规定需居家隔离14天，故2020年6月19日出具了正式的评估报告后，未能及时签字，造成评估报告没有按照规定的送达时间邮寄到法院，综上述原因，给贵院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